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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是法官在司法活动中
最直接的文字输出，是每一名法官
必备的司法技能。基于诉讼的两造
结构，通常认为裁判文书就是法院
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责任进行司法
确认、调整、分配的凭据，对案件
依法裁判的“官方”结论，是司法
活动的产品。然而，法官针对一起
矛盾纠纷，认定事实、分析法理并
作 出 一 个 是 非 胜 败 的 结 论 相 对 容
易，但要写出有效解决纠纷、获得
更 广 泛 认 同 的 优 秀 判 决 却 并 非 易
事。法学生从校门到院门，这一目
标的实现，难以一蹴而就，必然要
经历一个历经打磨、渐进，直至成
熟的过程，初任法官要经过“三重
门”的修炼，才能使裁判文书从司
法产品成为优秀作品，乃至于优秀
法官的司法名片。

规范严谨的“本我之门”

法官的裁判文书写作一般都是从
模仿开始，也就是参照规范的文书样
式和既有判决的分析、表达方式照
本宣科，不太敢灵活地发挥或创造
性 地 阐 述 ， 甚 至 还 会 带 点 书 卷 气 。
但裁判文书的形成并非仅在写作阶
段，法官的逻辑思维是从阅卷开始
的，庭审是调整法官的认知和思维
的 过 程 ， 有 效 的 阅 卷 、 庭 审 的 质
量 ， 决 定 着 最 终 的 文 书 质 量 。 因
此，初任法官首先要学习的是读懂
原、被告意见，做好阅卷笔记，掌握
庭审技巧，然后才是练好文书写作的
基本功。

就裁判文书而言，首先展示的是
法官的基本素养和对审判工作的态
度。“法之信在法官”，在这一阶段，
法官要从“严谨”二字做起，掌握通
过文字表达真实的能力。

格式严谨。从形式而言，裁判
文书有统一的格式、规范的制发流
程、可评价的体系，不同类别的裁
判文书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提供的
文书样式，形成结构上的规范。从
内容而言，文书从首部到落款，每
一个段落的衔接都体现的是司法活
动的连续性和逻辑上的连接，不可
任意删减或颠倒。从篇幅而言，全
文形成详略得当、结构美观的段落
布 局 ， 突 出 重 点 ， 才 能 有 的 放 矢 。

如：需要列举证据的，可根据证明目
的分组列举；查明的事实跨越较长年
代的，可根据时间线进行展开；争议
焦点较多的，按照逻辑渐进的方式分
层次表述，避免出现长达数页的一段
式 文 字 ， 体 现 出 司 法 审 判 的 条 理 性 ，
使“读者”一目了然，阅之不急不躁。

细 节 严 谨 。 小 到 标 点 符 号 、 数
字、日期、案由、案号等，大到当事
人 的 基 本 信 息 、 专 业 词 汇 、 事 实 经
过、法律条款等，每一个细节都应当
体现法官审慎的办案态度，也为后续
司法工作提供便利。如：公司法定代
表人、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当事人的
真 实 住 址 ， 款 项 支 付 的 时 间 、 金 额 、
利息标准等须清晰明确，否则就可能
影响文书的送达或执行；当事人存在
多起诉讼的，与本诉相关的应在事实
部 分 客 观 呈 现 ， 但 若 与 本 诉 无 关 ，则
不应在判决中过多表述，更不宜用“官
司 缠 身 ”之 类 可 能 带 有 贬 义 色 彩的词
汇简单归纳，以免引发当事人反感。

表述严谨。如：人、事、物的表
述在全文应当统一，文书之初确定的
简称，在全文中就应当一以贯之，不
能出现多种不同的简称或在全称、简
称之间反复横跳；对诉讼参与者不规
范、冗长啰唆的意见，法官应当进行
梳理提炼，而非全文照搬，更不能随
意杜撰、歪曲或舍弃，语句通顺、捋
顺架构是基本要求，尊重当事人的本
意更是核心要素。通过审判经验的不
断积累，就会发现：常规观点要规范
表述，即面对大多数案件存在的同质
性，对同一法条应当寻求一个规范的
法理分析方式，在表达上呈现出法律
专业上的一致性；共性认定要谨慎表
述，即涉及可能羁束其他裁判，或者
与其他裁判有共性的事实、法理的认
定应当谨慎表述，避免因法官之间语
言表达上的差异，让当事人理解该问
题 产 生 误 导 ； 特 殊 裁 判 要 全 面 表 述 ，
即对于不得不突破常规认定、作出有
别于类案的裁判时，通常是基于证据
或者案件背景存在的差异而导致，在
此情况下，须对这种特殊的差异进行
完整、全面的阐述，避免形成表相上
的“同案不同判”。

基础产品要“合格”，事实审查要
专 业 精 准 ， 当 事 人 才 会 为 结 果 “ 买
单”，否则当事人会对法官的司法能力
乃至司法公正产生怀疑，又如何能达到
服判息讼的效果呢？

逻辑闭环的“真我之门”

格式化模仿是学习裁判文书写作的
第一步，但法官会在不断输出、打磨的
过程中逐渐贯通司法技能，不再拘泥于
照本宣科式的表达，从而形成条分缕
析、逻辑清晰、深入透彻且具有个人风
格的释法说理。“法之理在法内”，在这
一阶段，法官的认知底蕴和司法技能将
在文字中展现，并在自我认同模式下实
现裁判结果的证成。

我们常说的“三段论”是释法说理
的基本方式，体现的是“审理查明”和

“本院认为”之间的逻辑契合。《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
理的指导意见》 也明确要求，“要阐明
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
根据和理由，展示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
性、公正性和准确性”。但裁判文书的
逻辑实则并不止于此，而是及于全篇。
如受理经过、审判组织等部分展示着案
件立、审情况和中止、延长等特殊程序
的 事 由 ， 体 现 着 诉 讼 程 序 的 合 法 性 ；

“审理查明”来源于举证、质证及对证
据的认定，体现着法官对法律、逻辑和
生活常识理解；“本院认为”是对诉请
及答辩的回应，体现着法官的看见、听
见和所思、所述；判项则是对“本院认
为”的规范性总结，是执行工作的最终
依据。因此，从文书标题到落款，就是
一个完整的诉讼活动和逻辑结构的体
现。正如不服判决的当事人拿着判决书
时 总 会 问 的 那 一 句 ：“ 你 凭 什 么 这 么
判？”这句话里体现的不但是一个法律
问题，也是一个逻辑问题。

但实践中，却发现有的裁判文书在
逻辑上发生断层甚至割裂。如：以超期
起诉而不予立案的裁定书中，受理经过
中未写当事人的起诉时间，缺少认定超
期的事实依据；“审理查明”中的某个
事实在举证段落欠缺相应证据的列举；

“本院认为”中采用的事实依据在“审
理 查 明 ” 中 并 未 体 现 或 与 表 述 相 左 ；

“本院认为”中充分阐述的某一项裁判
观点，却在判项中遗漏；行政判决书的
标题写着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末尾却
是裁定事项；落款的审判组织与开庭时
的审判人员不同等。再如：不予立案的
文书中出现“经审理查明”，有悖立案
审查时未经审理的基本程序；因不符合
受理条件而裁定驳回起诉的“本院认

为”中出现对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的实
质性审查评价，有悖不予受理的基本逻
辑；将本应在“审理查明”中确认的事
实写在“本院认为”之中，则可能直接
影响认定事实对关联案件的既判力效果
和审查范围等。

基于此，笔者认为，撰写文书的过
程中宜采用“三步一回头”的方法来完
成文书内容的检查：对照“审理查明”
检查证据的罗列和认定，对照“本院认
为”固定查明的事实，对照当事人的诉
辩意见核对“本院认为”中的争议焦
点，对照“本院认为”的层次检查判项
有无遗漏，对照执行标准检查判项的表
述是否准确、可执行，对照判项和案号
检查文书标题，对照庭审笔录检查当事
人和审判组织的基本信息，从而使文书
完成整体上的逻辑闭环。

另外，法官应有从诉讼请求和事实
中穿透核心诉求的基本能力，司法裁判
的回应方式应当围绕当事人的真实诉讼
目的进行，避免诉非所求、答非所问、
判非所请。对于看重胜败结果的当事
人，应重点把握裁判结果的论证过程；
对于因某一句话、某一行为而诉诸法律
以求与对方理论，甚至可能明知败诉结
果的当事人，重点展现司法对相关细节
的是非曲直的态度，辅以大众观点的认
知；对于为诉讼以外的目的，或难以通
过司法裁判实现的诉求，应善于引导当
事人变更有效诉求后进入诉讼，或注重
调解工作，善于向外借力，形成可实质
化解纠纷的调解文书。

在如此反复修改、打磨、检视的过
程中，法官不仅能完成体系化的思维过
程，也能与司法专业能力达成双向提
升，逐渐成为技艺精湛的法官。

创造价值的“忘我之门”

法官是裁判文书的撰写者，也是矛
盾纠纷的化解者，更是法治精神的传播
者。因此，裁判文书写作不是为了完成
法官的自证，而是要完成利他的指引。
文书写作的本质应当是为了被阅读、被
理解、被认同。

随着司法公开的深入发展，裁判文
书已经不再是神秘的“个人隐私”，对
于隐名处理后公开的裁判文书，其受众
便不只是当事人，而是更广大的人民群
众。当事人从裁判中得到的结论，同样
也是给予全社会的启示和规则引领，体

现着社会进步的方向。
进入第三重门，裁判文书就不再

只是法官自我认知的彰显，更是人民
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展现。《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 对此
也作出了明确要求。因此，在裁判文
书的写作中，法官要考虑的不仅是在
法庭上听得到的声音，也要考虑法庭
之外听得到、想得到的声音。

“法之力在法外”，在这一阶段，
法官呈现的是看见他人、引领价值的
能力，要做到有问当应、据理以成、
技能为基、情理为魂，完成裁判文书
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升华，展现
出法官的情感、智慧与勇气。

一是多向度思维。这是一种突
破单一视角、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分
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即不局限于解
答单一观点或立场，而是从不同主
体 、 领 域 、 时 空 等 维 度 分 析 问 题 ，
从而体现法官在办案过程中的全面
考量，给予社会大众更充分的关注
与回应。如百优裁判文书住宅加装
电梯行政许可一案中，法官既考虑高
层住户的需求，也关注底层住户的感
受，同时结合城市发展、公共服务等
多方面因素进行评价，从不同视角给
予尊重、指引。

二是跨领域认知。审判活动本身
就是一门跨越学科、行业或领域界
限，吃透不同领域的知识和经验，再
加上按照法律规范予以评价的过程。
面对不同行业领域、社会场景的矛盾
纠纷，法官需要结合大众认知、社会
科学、行业惯例等跨学科的知识予以
评价，提出综合性的解决方案，而非
仅凭法条断胜负，否则可能闹出牛头
不对马嘴、判决难以执行的笑话。而
刑、民、行交叉的案件，更要摆脱信
息茧房的束缚，不仅要熟悉不同类别
的法律法规，还要对施行的时间和立
法本意做一个清晰的梳理，才能在案
件中体现法的精神和司法的人文关
怀，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

三是适度的表达。裁判文书不能
只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便失去了创
造价值的基础。面对绝大部分并非法
学专业的“读者”而言，裁判文书用
语应当深入浅出，用群众的语言回应
群众的诉求，妥当运用俗语、名言、
诗词，使人民群众看得懂、传得开、

能认同。法官还要妥当表达个人情
感，尊重并顾及当事人的感受，忌
以裁判文书宣泄个人情绪或作出主
观性过强的评论。

四是动态的预判。案件进入诉
讼程序后，仍然可能处于发展变化
中，法官不仅应当有辨析法理的能
力，还应当有体察社情民意、兼顾
情理的能力，充分考虑不同时间阶
段的状况，以及不同行政管理要
求、行业决策等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作出裁判时，既分析现状，也预
测趋势，作出事半功倍的评价、指
引，避免产生新的问题。如矛盾尖
锐的离婚案件中，不能只是关注财
产分割，也要考虑是否存在子女的
抚养、教育、探视等纠纷的苗头，
着眼于“治未病”，以“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的同理心，以同为父母
的共情对离婚后的沟通、抚养等问
题给予合理建议。

对一场庭审而言，举槌为始，
落槌以定，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而
言，落槌时是否是掷地有声的一
响，终归要看能否通过法官的文字
获得社会大众的共鸣，让司法裁判
真实鲜活且充满力量。

从法科生到成熟的优秀法官，
个人所经历的不仅是身份职务的转
变，也是内心境界的转变。完成三
重修炼，方能让裁判文书告别“校
门”，走出“院门”，最终走进人民
群众的“心门”，真正创造出有感染
力、传播力和公信力的司法裁判，乃
至符合时代精神、满足人民期盼、引
领价值导向的“伟大判决”。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
民法院赔偿办主任、湖北省审判业
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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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写作的“三重门”
□ 龚 瑜

重识延安时期的就地审理制度
□ 薛永毅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
工作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
改革纲要 （2024—2028年）》 分别就
健全就地审理案件工作机制提出要
求，并将其作为加强矛盾纠纷预防化
解、做实便民诉讼的重要内容。回
溯历史，作为党的群众路线在司法
工作中的生动实践，就地审理制度
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
据地，并在延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
展和完善，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
验，值得我们对其所承载的红色法治
基因进行解析。

就 地 审 理 是 司 法 机 关 走 出 法
庭，携卷下乡，联系群众，处理案
件，并通过具体案件的处理，进行
政策法令宣传，教育群众，以减少
纠纷，增强群众团结和促进生产的
一种审判方式。就地审理包括就地
调查、就地审理 （调解）、就地宣判
和就地执行。事实上，这种依靠人
民、联系人民、便利人民的群众路
线审判方式，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已
采用。如 1932 年 《裁判部的暂行组
织及裁判条例》 规定，“各级裁判部
可以组织巡回法庭，到出事地点去
审判比较有重要意义的案件，以吸
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旁听”。1933 年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会命令——对裁
判机关工作的指示》 重申，“多组织
巡回法庭到出事地点去审判，以教

育群众”。 从 苏 区 的 司 法 实 践 看 ， 这
种法庭往往是流动的，司法机关一般
会深入到案发地或群众集聚的地方去
审判。

延安时期继承了这一群众路线的审
判方式。翻阅这一时期的政策法令不难
发现，就地审理作为群众路线指导下的
一项富有特色的审判方式，被反复提及
和强调。1942 年 《陕甘宁边区民事诉
讼条例草案》 规定：“司法机关得派审
判人员流动赴事件发生之乡、市，就地
审理。流动审理时，审判人员应注意当
地群众对于案情意见之反映，为处理之
参考。”1944 年 《苏中区处理诉讼案件
暂行办法》 则将“就地审理”与“机关
审理”“人民陪审”等作为五种法定审
判方式，要求司法人员“应于诉讼发生
或有关之处所，实行就地审判”。而随
着“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提倡与推广，
司法人员走出机关，下乡调查，就地办
案，就地审理制度逐步在司法实践中成
熟 起 来 。 抗 日 战 争 胜 利 后 ， 1948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发布 《指示
信》，就坚持法官下乡、就地审判进一
步作出强调，指出“只有如此，才能实
事求是调查研究，不拘形式进行群众审
判和确实解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就地审判制度被 《人民法院暂
行组织条例》 所吸纳。

就地审理制度是一种既契合战争
环境的需要，又方便群众诉讼的审判

方 式 ， 这 种 “ 便 利 人 民 的 司 法 制 度 ”
有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其基本特
点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从
适用审级看，就地审理在根据地一审
与二审司法机关 （特别是边区高等法
院分庭） 都有被采用，司法实践中尤
以第一审司法机关采用较多，一般是
由基层审判人员把案卷带到出事点进
行审理。第二，从适用范围看，就地
审理并不是案案就审，而是有计划地
选择有教育意义的案件，或是比较复
杂的案件，或是一般案件而当事人思
想阻力较大的，或是带有普遍性并有
发 展 态 势 的 案 件 ， 才 实 行 就 地 审 判 。
马锡五在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任专员
兼分庭庭长时期，每年都有计划地带
上案件深入农村就地处理。第三，从
审理形式看，司法人员往往会根据实
际需要，斟酌案件情况，将就地审理
与 巡 回 审 判 等 其 他 审 判 方 式 共 同 适
用。如在晋察冀边区，《晋察冀边区行
政 委 员 会 关 于 改 进 司 法 制 度 的 决 定》
将就地审理与巡回审判联系起来，要
求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各县司法处
建立巡回就审制度。第四，从覆盖地
域看，就地审理制度适用空间范围广
泛，即不仅在陕甘宁边区，晋绥、晋
察冀、晋冀鲁豫等其他革命根据地也
多在适用。

实践证明，随着就地审理制度的推
行，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优越性亦是十

分明显的。
首先，审判不拘于形式，以减少

群 众 诉 累 。 与 传 统 的 “ 衙 门 式 审 判 ”
“坐堂式问案”模式大异其趣，就地审
理是审判人员走出机关，深入出事地
点 或 者 当 事 人 所 在 地 进 行 审 判 。“ 早
晨、晚上、山头、河边，群众随时都
可以要求拉话，审理案件”。这种审判
方式因不拘于时间和地点，简化了不
必要的诉讼程序，因而群众打官司不
用再跑远路，不花钱、不误工、不影
响生产，群众很满意。对此，马锡五
同志深有体会，他说：“边区大半是农
村环境、行政区域辽阔，人民常常要
到数百里以外的法庭进行诉讼，虽然
具有不收诉讼费、不识字的农民勿需
找人代书状纸，口诉有同等效力的便
利条件，但花盘费，误农时，还是当
事人很大的负担。”同时，“很多乡民
怕 出 远 门 ， 受 到 冤 抑 宁 肯 埋 在 心 头 ，
也 不 去 申 诉 ， 或 在 初 审 判 决 不 公 平 ，
也同样不愿上诉”，于是，“我们移到
人民那里去问案，只一个推事，一个
书记员，带上笔墨案牍，走到任何个
乡 村 ， 就 可 以 开 庭 。”“ 这 样 遍 历 农
村，免除一切困难障碍，使受冤抑者
随时随地都可申雪。”

其次，便于调查案情，促进了司
法公正。毋庸置疑，公正审判，是建
立 在 全 面 可 靠 的 证 据 证 明 基 础 上 的 。
而各边区司法人员数量不足、司法经

验缺乏，加之普通民众的司法供给
能力不足，使得司法人员经常无法获
得全面可靠及时的证据资料，不仅造
成办案拖延、案件积压，甚至产生冤
假错案。而就地审理，就是要求司法
人员要摒弃“坐堂问案”的旧习气，
走出“衙门”，携卷下乡，到案件事
发地就地审理或调解。如此一来，法
官下乡、就地调查取证，有利于全面
掌握重要物证、当事人口供、证人证
言等第一手资料，实事求是地了解案
件的本来面目。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
一点。1947 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工作报告指出，马锡五院长下乡办
案 ， 对 案 件 的 处 理 是 比 较 适 当 的 ，
也解决了许多问题。

最后，群众参与断案，提升了
法制观念。诚如前文所提，就地审
理 的 基 本 特 点 是 司 法 人 员 深 入 农
村，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就地审判
或调解，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参加
下解决各类矛盾纠纷。这种民主的
审判方式，也为边区群众参与案件的
审判和调解、接受法纪教育创造了便
利条件。一方面，由于从调查到审讯
都是密切联系群众进行的。因此，结
案迅速且正确。凡属调解范围的案
件，就在裁判员掌握下或交由群众
调解结案；凡不能调解或调解不成
的案件，就把调查研究的情况放在
群众中进行酝酿，将是非曲直摆在

明 处 ， 取 得 多 数 人 的 认 识 一 致
后，再进行判决。这样，既符合原
则，又易于被案件当事人及群众所
接受。另一方面，由于从调查到审
理和宣判整个过程都是联系群众进
行的，所以，这种“广场化”的审
判方式对于提高边区群众的法律认
识和守法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
而在当时受到群众的欢迎。

当然，由于特定的环境和客
观条件的限制，就地审理制度也
存在其历史局限性。比如，重大
复杂的刑事案件，就地审理不一
定能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
锡五自己也承认，对于重大而且
复杂的案件，还是不采用就地审
判方式，必须在法院内进行较严
密的处理。再比如，由于边区经
济落后、交通不便，加之司法人
员始终非常短缺，尤其是多数县
司法处通常只有一名推事或审判
员，因而司法人员下乡调查、就
地审判往往因司法成本过高而影
响其制度效能的发挥。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法
学院）


